
香港心理學會聲明

本會就最近的媒體報導，謹此作出以下回應：

         為防止專業人士瀆職，並提醒大眾注意專業人士的不當行為，專業/監管團體一旦確認會員
違反了行為守則，向公眾披露該會員身份是一種普遍做法，而香港心理學會（「學會」）的章程
亦基於這一慣例早已制定相關條款。學會一向披露違反紀律會員身份的做法未曾被質疑。

         然而在2023年，學會因試圖發布某違反專業守則的會員身份而遭到法律挑戰，顧問認為此
舉與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「條例」）相悖。如果學會未獲該會員清晰同意繼續發佈其身
份，可能會因違反條例而受到起訴。學會因此需要尋求更多法律意見，期間學會暫時只能發佈
案件詳情，但不能披露該會員身份。

         在2024年8月，學會決定要求所有3000多名會員就更新和全面的私隱政策聲明給予書面同
意，其中包括發布受紀律處分會員的身份。截至目前，約2600名會員已提交書面同意。然而，
對於最近受到處分但尚未提供同意的會員，學會暫時無法在合法情況下發佈其身份。張女士的
投訴案件於2024年12月審結，目前需要等待法律問題解決後，才能確定是否發佈其身份。

         在2025年1月15日，學會致信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，表達我們對最近受紀律處分會員身
份無法發佈的深切關注，並尋求意見，詢問學會是否可以引用條例第8部分的豁免條文，在維
護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披露受紀律處分會員的身份。在2025年2月12日，學會收到個人資料私隱
專員公署的書面回覆，引用條例第8部分的豁免條文。但由於條文細節並不清晰，學會需要進
一步尋求法律意見。隨後決定於2025年3月26日召開的學會議會會議上，決議學會是否應繼續
發佈最近受處分會員的身份，並在受到法律挑戰時依據豁免條文作為免責辯護。

         由於所有相關方面已簽署的保密協議，本會無法披露與案件有關的具體細節。

         本聲明旨在解釋本會的立場及限制。感謝您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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